
附件1：

泰安市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具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具体证明材料 设定依据
涉及的政务
服务事项

需要证明
材料的系统

实施层级

1
村（居）民委员会出
具的有关受灾情况的
评议意见及有关材料

1.《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第二十条：居民住房恢复重建
补助对象由受灾人员本人申请或者由村民小组、居民小组提名。经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自然村、社区范围内公示；
无异议或者经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异议不成立的，由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
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审批。
2.民政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民发〔2015〕118号）：三、
救灾资金的发放与管理（二）确定救助对象。由受灾人员本人申请或者村
（居）民小组提名，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村
（社区）范围内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异议不能成
立的，由村（居）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提交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3.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自然灾害救助职能
由省民政厅划转到省应急管理厅。

自然灾害生活救
助资金和物资的

给付
应急管理系统 县级

2

村（居）民宅基地申

请审批表、村（居）
民会议或村（居）民
代表大会讨论决议及

公示图片

1.《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六条：农村村
民1户有两处以上宅基地的，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多余
的宅基地依法收回，统一安排使用，有地面附着物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补偿标准由村民会议确定；也可以实行有偿使用，但房屋损坏不能利用的，
必须退出多余的宅基地。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实施）第六十二条：农村
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

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其
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
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国务院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 。

农村村民住宅用
地审批

农业农村系统 乡（镇）级



3

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建筑物、构筑
物所有权转移登记

时，本集体经济组织
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代表同意的材料

1.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6〕6号），《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中“11.3.3申请材料
”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的材
料包括7项，其中第6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
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2.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原省国土资源厅的
职能划转到省自然资源厅。

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系统 市、县级

4
村（居）民委员会对

乡村规划的意见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建村
〔2014〕21号）第五条：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申请规定，申请材料包括经村
民会议讨论同意、村委会签署的意见。

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核发

行政审批系统 市、县级

5 病残儿情况证明

《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7号）第十二条：单
位或村（居）委会对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者的情况进行初步审核，出具书面
意见，加盖公章，在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女方户籍所在地的
乡（镇、街道）计划生育管理部门。

病残儿医学鉴定 卫生健康系统 省、市级

6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学生资助管理规则》第十条：通过生源地
申请的待资助大学生产生程序如下：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凭高校录取通知书
及村委会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向学校提出申请。

希望工程学生资
助

共青团系统 省、市、县级

7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鲁办发
〔2016〕7号）第三条第四项：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镇（街
道）或县级民政部门出具，以上单位出具有困难的，可以由申请人户籍所在
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出具。

法律援助经济困
难证明

各级法律援助机
构

省、市、县级

8
村委会出具的同意接
收为村民的意见书

1.国务院侨办、公安部、外交部《关于印发〈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规定〉
的通知》（国侨发〔2013〕18号）第十四条：省级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公安机关，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
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备案。

2.省侨办、省公安厅、省外办《关于印发〈华侨来鲁定居办理工作规定〉的
通知》（鲁侨发〔2015〕23号）第六条：拟定居住地在农村的，应提交村委
会出具的同意接收为村民的意见书。
3.《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行政
审批服务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字〔2020〕85号），将华侨回国定居审批行
政许可事项划转到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实施。

华侨回国定居审
批

行政审批系统 市、县级



9

村（居）委会评议或
困难证明材料：在《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困难帮扶申请表
》对情况属实的签署

意见

《关于设立专项基金开展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和困难帮扶的实施意见 （试行）

》（鲁退役军人发（2019）35号）文件附件3：退役军人困难帮扶操作规程
（试行）中规定：（一）申请条件。需递交的相关证明材料：（3）突发意外
一次性应急救助：事故责任认定书、单位或村（居）委会评议或困难证明材
料等。

退役军人困难帮
扶

退役军人事务系
统

县级


